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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訴訟實務】 

四探公訴檢察官之求刑活動（下） 
――一刀兩刃的量刑因子 

彭聖斐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壹、 前言 

貳、 一刀兩刃的量刑因子說明 

一、 被告為犯罪集團末端 

二、 犯行前的愛心捐款  

三、 犯行後的愛心捐款 

四、 被告需扶養年邁雙親或稚齡子女 

五、 被告家人身患重病 

六、 被告乃家中唯一經濟支柱 

（以上刊於本誌165期64頁以下）  
 

七、被告現有正當工作 

常見被告或其辯護人以被告現有正

當工作為由（部分情形，被告或其辯護

人並進一步提出在職證明書），請求法

院從輕量刑。檢察官遇此情形，得向法

院主張，任何具有工作能力 44的人，皆

應工作，而不應坐享社會福利補助，成

為所有納稅義務人的負擔，因此，「被

告現有正當工作」，乃是「中性量刑因

子」，不應作為有利被告的量刑參考。  
進一步言之，於被告被訴犯行，係

有約定報酬或已實拿報酬的案件類型

（例如，被告擔任詐欺集團的車手），

或係以意圖營利為構成要件要素的案件

 

作者文獻 

DOI：10.53106/20779836202604166007 
關鍵詞：具體求刑、量刑事由、一刀兩刃量刑因子、中性量刑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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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而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的認定，又以「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為重要的判斷標準（參同法第4條第1項、第4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而依同法第5條之

3第1項規定，16歲以上，未滿65歲，且無該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具有工作能力。再依同法第5
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目規定，有工作能力但未就業者，於計算「家庭總收入」時，原則上依

基本工資核算。可見若有工作能力，但不工作，原則上不會因此成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自無法本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享有生活扶助、醫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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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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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例如，被告販賣毒品），檢察官

亦得向法院主張，被告於審理階段，既

能正當工作，為何於犯罪期間卻不從事

正當工作，而要從事被訴的非法工作？

理由無他，正是因為非法工作的「投資

報酬率」，與一般正當工作相較，高出

數倍的緣故。  
與遵守上下班時間，並在上班期間

勤奮工作，甚至常常需要加班的一般受

薪者不同，被告的工作時間相當彈性，

想睡到幾點都可以，只要著手並遂行犯

罪的時候醒著就行。而且，被告也沒有

所謂「勤奮」工作或「不勤奮」工作可

言。因為，只要達成犯罪目的，在其他

犯罪成員的眼中，被告就是「所有同事

的榜樣」。甚至，在被告乃單獨正犯的

情形（例如，被告為販賣毒品的單獨正

犯），被告自己就是「老闆」，將犯罪

當成事業在經營，自己為自己打考績，

更無工作勤奮與否可言。  
再就被告最在乎的報酬或利潤 45而

言，被告往往一次犯行，就可獲得高額

報酬。即使所獲報酬，是透過不法利得

予以抽成計算，亦相當可觀。另外，就

被告乃單獨正犯的情形，以販賣毒品的

案件類型為例，被告每次販賣毒品，或

許賺取的利潤不多，然而，被告一旦在

「業界」建立「口碑」之後，即可站穩

腳步，從此「薄利多銷」。  
透過上開論述，檢察官充分利用量

刑因子一刀兩刃的特質，將「被告現有

正當工作」此一看似對被告有利的量刑

因子，轉化為與其高度相關，且對被告

不利的其他量刑因子，亦即，「被告之

所以為被訴犯行，就是因為被告抱持好

逸惡勞、好吃懶做的心態。被告明明可

以選擇從事正當工作，但是，為了輕鬆

賺大錢，被告仍然選擇了從事非法工

作，也就是本件的被訴犯行。至於會因

此犧牲被害人，使被害人的法益遭受侵

害，或面臨遭侵害的風險，被告根本不

在乎。被告的犯罪動機，值得高度非

難」，以說服法院從重量刑。  

八、 被告所獲利潤不高（或尚未獲得 
利潤） 

此一輕刑主張，常與前述「被告現

有正當工作」的輕刑主張相關。於被告

被訴犯行，係有約定報酬或已實拿報酬

的案件類型，被告往往供稱其雖與犯罪

集團其他成員約定報酬，但尚未拿取報

酬即遭警方查獲，或所拿取的報酬甚

少，例如僅有區區數百元而已。而不論

被告係單獨正犯或共同正犯，被告亦常

辯稱所賺取的利潤極少，甚至只有貼補

油錢或車資而已。此等答辯內容，實有

可能係被告為求法院輕判，或使法院就

犯罪所得，諭知低額的沒收金額 46，而

為的不實供述；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2條第1款各目所指「詐欺犯罪」的

45 一般而言，報酬與利潤二者尚有不同。報酬係指犯罪集團其他成員給予犯罪行為人的財產利

益，乃受僱從事非法工作的所得。利潤則指犯罪行為人所得利益，扣掉成本後的實得利益。

本文於部分情形，固就報酬、利潤二者加以區別，然亦有為求文字簡潔，而不加區別者。 
46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同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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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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